
COP15大会新闻中心里的环保点滴

10月 11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

会议（COP15）第一阶段会议在云南昆明开幕。大会新

闻中心里，绘有珍稀动植物的工笔重彩画、新鲜花卉绿

植墙、杜邦纸会议包、咖啡渣制作的水杯、“青山间”“绿

水间”云采访室……“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印刻在点

滴细节中。

（本报记者 陈昌云 赵剑影 吴凡 赵琛 黄榆 赵黎浩）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COP15在昆明｜云采访室、鲜花
绿 植 墙 、咖 啡 渣 杯 …… 绿 色 低 碳 的
COP15大会来了！》

赵翠琴是一名乳品评鉴师，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品尝

各式的奶制品，并从色泽、组织状态和滋味等方面进行评

鉴。由于这份工作对味觉和嗅觉都有特殊的要求，从业

7 年来，赵翠琴不能像其他女孩子那样化妆、喷香水，更

不能随意品尝美食。（本报记者 李昱霖 史宏宇 王伟伟）

牛奶好不好，他们来评鉴牛奶好不好，他们来评鉴

中国汽车工业的奋斗岁月中国汽车工业的奋斗岁月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
融合报道《工作就是喝牛奶！这样的工
作你羡慕么 | 三工视频·新360行之乳品
评鉴师》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
融合报道《探馆 vlog·国庆 72周年 | 是他
们，结束了“中国造不出汽车”的历史》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记者调查：为什么做试管婴儿的
人越来越多？》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记者调查：为什么做试管婴儿的
人越来越多？》

据统计，我国不孕不育发病率已上升至 18%，这意

味着每 5.6 对育龄夫妇中就有一对面临生育方面的困

难。造成生育能力下降的因素是多样的，目前，针对不

孕不育的解决方案中，试管婴儿技术已日趋成熟，造福

千万家庭。 （本报记者 贺少成 曲欣悦）

为什么做试管婴儿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做试管婴儿的人越来越多？

从工人师傅们手工敲制，到今天的数字化生产线，中

国汽车工业用近 70 年时间完成了飞跃。中国一汽的红

旗文化展馆与解放生产车间，记录下了这段激情燃烧的

奋斗岁月。

（本报记者 赵亮 彭冰 曹玥 雷宇翔 于芊芊 柳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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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是当下公众

关注的一个热点。在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困在系统里”的众多因素中，复杂的用工关

系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近日《工人日

报》一篇“层层转包把外卖骑手的劳动关系

‘转晕了’”的报道显示，两年前，从河北来到

北京做外卖骑手的邵新银，在工作途中发生

交通事故受伤，被诊断为九级伤残，历经两次

劳动仲裁、三次诉讼，他仍然未找到承担法律

责任的用人单位。法律援助律师发现，给邵

新银派单、投保、发工资、缴个税的主体涉及

多家公司，在层层转包中，邵新银陷入劳动关

系难以认定的法律困境。

外卖骑手劳动关系被“转晕”的遭遇凸

显了当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用工关系的复

杂性。

当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存在多种用工

形式。有的劳动者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符合劳动关系属性，如京东骑手，其权益

保护相对比较规范；有的劳动者与平台企业

签订服务协议，平台企业通过算法和协议对

其服务质量和服务时间进行管控，劳动者拥

有一定的劳动自主权，平台企业对其行使部

分劳动管理权，这类用工既不完全属于劳动

关系，也不符合平等的民事关系，双方权利义

务按照协议确定，目前，大部分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属于这种情形，其权益保护存在不确定

性；有的劳动者以个人身份注册为个体工商

户，依托多家平台企业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

事自由职业等，如网购平台的店主、短租平台

的房东等，这部分劳动者与平台之间是平等

的民事主体关系，双方权利义务适用民事法

律调整。

客观而言，如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平

台企业的用工关系完全按照上述情形做出有

效厘清，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就不会被“悬

空”。之所以发生外卖骑手劳动关系被“转

晕”、找不到用人单位的情况，重要原因之一

即有些企业故意扭曲劳动者的用工性质，通

过种种手段，将原来较为清晰的用工关系复

杂化，甚至使劳动关系无法认定。

比如，劳动者与某平台签订了服务协议，

劳动者为平台企业提供劳动，然而平台企业

在劳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注册为个体

工商户，或者将协议用工主体和实际用工主

体分离，一旦发生劳动纠纷，极易造成劳动者

无法找到用人单位，相关主体层层扯皮，导致

劳动者无法及时有效得到法律救济。

外卖骑手劳动关系被“转晕”以至找不到

用人单位的困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防范类

似问题的发生，需要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

用工关系分门别类，揭开笼罩在劳动者实际

用工性质上面的种种假象，逐步将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的用工管理纳入规范、有序的轨

道。属于劳动关系的，还原为劳动关系；属于

不完全劳动关系的，将权利义务弄清楚、厘明

白，确保有据可循；属于民事关系的，也不要

限制劳动者的自主选择。

由于劳动关系双方信息不对称、用工单

位往往拥有更多资源等原因，要引导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的用工关系回归正常轨道，稳步

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护进程，需

要社会各方合力采取有效措施。

比如，劳动仲裁部门、人民法院要严格按

照人社部等 8 部门出台的《关于维护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中有

关用工性质的原则，进行用工性质认定，让平

台企业按照用工性质承担起应负的责任。相

关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管理，不能让实际用

工单位钻法律政策的空子。各级工会组织要

加快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进程，强化

劳动法律法规监督力度，运用“两书一函”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工会劳动法律

监督建议书》和《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

制度，督促平台企业履行用工主体责任，帮助

劳动者依法维权。

期待各界对外卖骑手劳动关系被“转晕”

问题的关注，能有效推动群策群力，尽快找到

破解此类困局的有效路径和方式，稳步推进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

厘清被“转晕”的劳动关系，要分门别类稳步推进
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

期待各界对外卖骑手劳动关系
被“转晕”问题的关注，能有效推动群
策群力，尽快找到破解此类困局的有
效路径和方式，稳步推进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权益保护。

温暖“老漂族”

图 说G

据《法治日报》近日报道，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2.6亿，占比18.7%。其中，越
来越多的老人为了照顾孩子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面
临环境陌生、孤独、怕生病等问题，融入新生活不易。

有人给这些离开家乡、奔赴城市照看儿孙的老年人群
体取了个名字，叫“老漂族”。一个“漂”或许已经描述出这
些老人在城市中的真实生活状态。其实，“老漂族”与子女、
孙辈生活在一起，不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层面，可能都是
老家不能比的，但仍需意识到，“老漂族”仍面临不少问题，
他们的幸福指数或许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高。让家里的
老人“老有所乐”，儿女们不仅仅要在物质上用心，更应对他
们的精神世界多一些关怀。陪伴、沟通、认同、融合，说起来
容易，做起来不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每个家庭都应好
好思考一下，怎样呵护这些“老宝贝”，给他们幸福、美满的
晚年。 赵春青/图 嘉湖/文

中学生给教材挑错

是用求实精神呼唤专业主义
杨朝清

“我在预习沪教版英语教材时，发

现第 95 页有点小问题。3 张小昆虫的

照片按英文说明分别应该是蝴蝶、蚂蚁

和蜜蜂，图片上却是蝴蝶、蚂蚁和食蚜

蝇……”据 10月 12日新华社报道，近日，

辽宁沈阳市一中学生把自己的发现反映

给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社回复：“我们

咨询了生物方面专家，确实弄错了。我

们将上报相关部门准备修改。”

面对教材上的错误，一些中小学生

不迷信权威、敢于质疑，有表达的意愿，

并将这种意愿转换为行动，值得点赞。

教材作为一种公共文化产品，有启

智增慧、培根铸魂、立德树人的功能，且受

众面较广、使用人数较多，因此，教材内容

的准确性绝非小事。

然而，看过教材的人很多，发现问题

的人却很少，为何？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上述报道中的这位“00 后”中学生，从小

就热爱生物和自然科学，有一定的知识

储备和观察能力，因此可以捕捉到容易

被他人忽视的细节。同时，这位中学生

有“问题意识”和求真务实、严谨的态度。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成长，包括这位中学生在内的

不少“00后”正在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赢得人们的信任和社会认同。“00后给教

材挑错”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00后”自

信、有为的一面。

面对“00后给教材挑错”，出版社方面

能够做到虚怀若谷、从善如流，这体现出

了良好的专业主义和职业伦理。教材不

仅具有传授知识的功能，也有塑造精神世

界的功能，出版社方面要引以为鉴，对教

材编写多些尊重和敬畏，以更加审慎细

致、精益求精的姿态做好编辑、出版工作。

在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

的当下，教材编写也要更加专业化、规范

化。一些教材编写涉及多学科知识交

叉，需要“术业有专攻”，无论是相关部门

还是出版社，都要多一些“绣花功夫”，多

一些“锱铢必较”。

“00后给教材挑错”既是为“00后”正

名，也是对教材出版机构的提醒：教材编

写者要具备更加出色的专业主义和职业

伦理。

毛建国

很多人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刚和朋友

聊天提起某款商品，打开手机购物 APP 后，

首页随即出现同类产品的推送广告；刚和家

人商量休假打算去某地旅游，某旅游 APP 马

上“奉上”该地最佳旅游攻略……如今，这种

“聊啥来啥”的现象让人们在接受“贴心”服务

的同时越发感到疑惑：“怎么就这么准？难道

是 APP 在‘偷听’我们聊天？”（见 10 月 12 日

《中国青年报》）

不少手机 APP 在开启时都会索取麦克

风、摄像头等功能的权限，因而很多人以为这

是安装和使用 APP 的必要前提。但很少有

人计较，APP 索取的相关功能权限到底该有

多少、范围有多大，更没有意识到过度索权背

后可能暗藏个人信息泄漏风险。

让人担忧的是，这种“聊啥来啥”的现象

有一定的普遍性，且似乎有增无减。这是不

是意味着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机某种程度上

成了“窃听器”？

从技术层面上讲，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只要 APP 获得了访问麦克风的权限，就可以

在后台运行并监听用户信息，当出现某些特

定的关键词时，其就可以记录并上传至服务

器，然后再给用户推送相关内容。有的 APP

还跨平台推送相关信息内容。有专家介绍，

目前许多软件都会分析用户的关注、收藏、评

论、转发等操作记录，然后用于提供个性化内

容。除了 APP 开发商，互联网服务商也能通

过收集用户使用习惯、地理位置等敏感信息，

对用户进行“精准画像”。

然而有多少人希望自己被过度关注？尤

其是推送一些不明觉厉的广告信息？无论具

体是哪种情况，上述“贴心服务”都会让人感

到不安，这种服务实在有点儿吓人。

技术本不存在善恶，可如果这样的技术

被滥用甚至恶用，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享受了互联网带

来的便利，就得让渡一部分权益。问题的关

键在于，任何让渡都应该是有边界、有底线

的。即便一些运营商和平台出于给用户更好

的使用体验等目的，需要收集一些信息，也应

该遵循“最小必要”原则，而不是肆无忌惮地

成为一个信息“吞金兽”。

更让人担忧的是，一些互联网公司在搜

集个人信息后，还用科技、大数据、公益等名

目包装自己，以此挤兑传统行业或者在资本

市场捞取好处，这种现象已经引起有关部门

重视。

2021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已于近期

正式启动，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依然是此次活

动的重要议题之一。约束无所顾忌的心、管

住伸向用户的手、尊重用户权益、保证信息安

全，这是互联网企业必须做好的事。一定意

义上讲，这也是实现行业长足发展必须跨越

的一道坎儿。11 月 1 日起，我国个人信息保

护法将正式施行，期待其落实能够让上述“贴

心服务”尽快有所收敛直至销声匿迹。

聊啥来啥的“偷听式服务”何时销声匿迹？

冯海宁

据《北京日报》报道，10月 11日起实施的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分类分级执法工

作管理规定（试行）》明确，北京市城管执法部

门将对执法事项进行分类，同时对市场主体

分 A、B、C、D四级，实施“差异化”执法。

这里所说的分类分级执法，是指城管执

法部门结合不同领域、不同业态发生违法

行为后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等情况，预先

对执法事项进行分类，再结合市场主体的

守法情况，受到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信

息，对市场主体进行分级，并依法实施的差

异化执法措施。

长期以来，城管执法部门对职责内的执

法事项通常是“平均用力”，对所有的执法对

象“一碗水端平”，以体现执法的公平性、公正

性。但对于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而言，由于

城管执法事项繁多，涉及市场主体庞杂，而城

管执法力量是有限的，实践中很难做到面面

俱全，进而可能会影响执法效果和执行力。

此次北京城管实施的分类分级执法，在

不用增加执法力量的情况下，有望进一步提

升执法效能、彰显执法公平。这是因为，对执

法事项分类之后，可以对重点执法事项和一

般执法事项投入不同的执法力量。同时，对

市场主体分级之后，对不同级别的市场主体

实施差异化的执法措施，体现了城管执法工

作的精细化、精准化。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管理规定还针对重

点执法事项、一般执法事项分别制定了清

单。重点执法清单包括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特殊领域的业态、执法

事项，如燃气供应企业、非居民燃气用户等。

清单化，既是分类执法的基础，也是对相关市

场主体的提醒。

而对于不同级别的执法对象投入不同执

法措施，可以较好地实现让有限的执法力量

科学用力，不同级别的执法对象面临不同的

执法“待遇”，也体现出执法的“差异化公

平”。并且，不同级别的执法对象不是固定

的，而是根据日常执法信息——如执法对象

在自然年度内存在的违法行为次数、受到行

政处罚次数等情况，动态调整的。这体现出

执法的灵活性，也给了执法对象改正的机会。

当然，可能有人会因“差异化”执法对分

类分级执法的公平性提出质疑。实际上，法

律面前，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是平等的，任何市

场主体违法都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分类分级

执法只是对于执法力量的一种精细化安排，

让有限的执法资源能更好地用在刀刃上。而

“差异化”执法措施也能倒逼执法对象主动学

法、守法，让自己的评级体系不断提高。

此前，分类分级执法或者监管，已经在多

地、多领域有所尝试和实践。这种先行先试

和经验积累，对于日后“全国一盘棋”的制度

安排，无疑将有所助益和启发。

某种角度上说，分类分级模式也是执法

改革的新探索——科学利用执法资源应对市

场变化。

当然，在具体执法实践中，分类分级执法

的实施者也要注意总结经验，不断完善，进而

实现对不同执法工作、对象进行更为精准精

细的安排，切实增强执法结果的公信力、公平

公正性，进而推动城市治理效能、营商环境优

化迈上新的台阶。

期待分类分级执法推动城市治理效能提升


